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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9173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上海

力进铝质工程有限公司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批复（商合

批〔2006〕634号）上海市外经贸委： 《上海市外经贸委关于

上海力进铝质工程有限公司申请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的请

示》（沪经贸外经〔2006〕306号）悉。 根据我部《关于调整

企业申请对外承包劳务经营权的资格条件及加强后期管理等

问题的通知》（〔1999〕外经贸政审函字第748号）文件规定

，经审核，同意上海力进铝质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公司

）在如下经营范围内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： 一、承包境外

建筑幕墙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 二、承包上述境外工程

的勘测、咨询、设计和监理项目； 三、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

设备、材料出口； 四、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

务人员。 请督促公司在批复下达六个月内办理海关、外汇、

工商、税务等手续及足额交纳对外劳务合作备用金，到你委

申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》，并于

每年3月1日至4月30日之间到你委办理资格证书的年审手续；

向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、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申请入会

。 请要求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在国家统一的

外经贸政策指导下开展业务，接受我部的指导、协调和归口

管理，并须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报送外经贸经营活动的文

件资料及统计报表。公司在境外开展业务时应规范自身经营

行为，确保工程质量、技术与人员安全，重视知识产权保护

，遵守项目所在国法规并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。公司如有违



法、违规行为，我部将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》

及有关规定，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。 特此批复中华人民共和

国商务部二○○六年八月二十三日chl_92455 100Test 下载频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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